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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观察丨总书记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货运代理人擅自扣留货物可构成胁迫（三）

 承运人违法导致货物损失该赔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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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观察丨总书记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2024 年 1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四次“一带

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总书记回顾

了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共建“一带一

路”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围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从 2013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擘画、引领、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开展了数千个务实合作项目。

“大写意”变为“工笔画”，“硬联通”“软联通”“心联

通”协调推进，为增进同共建国家友谊、促进共建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中国贡献。

过去这些年，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的召开，

都逢“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发展阶段。

2016 年 8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

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

2018 年 8 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5 周年座谈

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 5

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

进。

2021 年 11 月，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用“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总结共建“一

带一路”8 年来的成绩，强调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

春华秋实。因为中国机遇，因为中国行动，共建“一带

一路”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

成果，绘就了一幅联结世界、美美与共的壮阔画卷。

2017 年 5 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3

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三次

主场外交活动，记录着中国同世界共同写就共建“一带一路”

宏大史诗。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这次

会议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座谈会。

此次座谈会上，鲜明的问题导向、坚定的战略自信贯穿

始终。

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蓬勃十年，已

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战略定力始终如一。

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克服地缘冲突影响、正确

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

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

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未来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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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政府引导和市

场运作相结合、科学布局和动态优化相结合、量的增长和质

的提升相结合”。深刻把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的时与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四个相结合”，为新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指引了前进方向。

“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

和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

‘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统筹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和稳步拓

展新兴领域合作”。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

人心所向，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期待，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统筹”，为形成更多示范性、引领性

成果作出重要指引。

察大势，方能顺势而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机制。

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重点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完善“硬

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完善产业链供

应链务实合作机制，完善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完善

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完善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完善

海外利益保障机制，完善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完善廉洁丝

绸之路合作机制。

这“九大机制”，既有战略思维也有安全意识，既有系

统观念也有国际视野，为以制度的办法攻坚克难、应对变局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

一步一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2017 年，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

果”；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

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行程万里，初心不忘。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一带一路”合作将汇聚人类

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为世界提供共赢新机遇。

货运代理人擅自扣留货物可构成胁迫（三）

三、胁迫的常见受胁迫方：托运人身份的识别

无论在海上货运代理法律关系还是海上货物运输法律

关系中，因托运人对货物具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利害关系，

常作为受胁迫方。托运人身份的识别关乎海上货运代理法律

关系和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分配，与留置权

的行使紧密相关，进而影响胁迫的认定。

依据《海商法》第 42 条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

托运人，系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

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将货物交给与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即托运人的判定标准有

二，或订立运输合同，或交付运输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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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订立运输合同的缔约托运人的识别，有书面运输合同

的，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没有书面运输合同的，应根据当事

人履行义务的实际情况来综合认定。特别指出，虽然提单被

视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但其不等同于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本身。[4]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的记载对于承托双方

仅具有初步的证明效力，提单上缺少对托运人名称的记载既

不影响其性质，其上记载的托运人也不必然被识别为缔约托

运人。如在订舱人接受他人委托为他人订舱的情况下，虽提

单将订舱人记载为托运人，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应结合运输合

同的订立和履行情况，将该委托人识别为缔约托运人，2021

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

51 条亦持此观点。

对交付运输货物的实际托运人[5]的识别。依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含国务院法制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

案)》的说明，海商法草案第四章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

规定，是以有关国际公约为基础拟订的。现行海商法关于托

运人，特别是实际托运人的规定与《1978 年联合国海上货

物运输公约》（《汉堡规则》）第 1 条第 3 款规定基本一

致。实际托运人身份的识别以其实际向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

交付货物为标志。鉴于提单为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的证

明，实际托运人依法有权要求承运人向其签发提单并被提单

记载为托运人，从而实现据以控货、结算的目的。[6]实际

托运人身份的认定对于在 FOB 国际贸易方式下的卖方意义

尤为重大。

本案中，虽然纽约业务涉及的预配舱单、托书和提单上

的发货人均记载为原告，但结合业务联系人的身份、业务接

洽沟通内容、货物交付情况、货运代理费的发票开具和支付

情况等，可以认定原告并非纽约业务的托运人。

四、胁迫的救济途径：法定撤销权

依据《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一节的相关规定，

涉撤销权的民事法律行为常见两类：

法律为受胁迫方设置了救济途径，即撤销权。行为人对

受胁迫而实施的民事行为行使撤销权的，其行使方式只能是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而不能以通知的方式简单行使。这

主要是因为此类撤销事由需要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实体审

查判断，认定是否成立，进而决定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民事法律行为一旦被撤销，则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

事人相应地应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等。

本案中，原告向被告支付超期用箱费的行为，系其受胁

迫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有权在法定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予以撤销并要求被告返还财产、赔偿利息损失。法

院在认定构成胁迫后，依法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 结束 ----

承运人违法导致货物损失该赔偿吗？

案情摘要

1995 年 11 月 28 日，海南丰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简

称丰海公司）在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简称

海南人保）投保了“哈卡”轮（HAGAAG）所运载的 4999.85

吨桶装棕榈油，投保险别为一切险。根据保险条款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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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险的承保范围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海南

人保还“负责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

部或部分损失”。该条款还规定了五项除外责任。1995 年

11 月 23 日至 29 日，“哈卡”轮起航后，由于该轮的船东

与期租船人之间发生船舶租金纠纷，“哈卡”轮中止了提单

约定的航程并对外封锁了该轮的动态情况，直至 1996 年 4

月“哈卡”轮走私至中国汕尾被我海警查获。根据广州市人

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的认定，“哈卡”轮所载棕榈

油已被盗卖或被我国检察机关作为走私货物没收上缴国库。

丰海公司向海南人保提出索赔申请，海南人保明确表示拒

赔，丰海公司因此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投保货物的损失是由于船

东盗卖和走私行为造成的，应属于丰海公司所不能预测和控

制的外来原因，符合丰海公司投保的一切险的承保条件。一

审 判 决 海 南 人 保 应 赔 偿 丰 海 公 司 保 险 价 值 损 失

3593858.75 美元。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保

险单所附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行业惯例，一切险的责任范围属

于列明风险，包括平安险、水渍险和普通附加险。丰海公司

投保货物的损失不属于一切险的责任范围。二审判决撤销一

审判决，驳回丰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丰海公司向最高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保险标的的损失

不属于保险条款中规定的除外责任之列，应为收货人即被保

险人丰海公司无法控制的外来原因所致，本案保险事故属一

切险的责任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4 年 7 月 13 日判决

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海口海事法院一审

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

一切险的责任范围。此问题在海上保险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

中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案一、二审法院也作出截然相反

的判决结果。本案再审判决对于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一

切险的理解作出最终的论断，即“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规定的一切险，除包括平安险和水渍险的各项责任外，还包

括被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由于外来原因所致的全部或部分

损失。在不存在被保险人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除非被保

险货物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人的除外责任，保险

人应当承担运输途中外来原因所致的一切损失。这一认定，

对统一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达诺箴言：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 《庄子 • 天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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